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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于2002年修订的《学校教育法》规定，所有大学

必须接受经文部科学省（Ministry of Education，Culture，

Sports，Science and Technology）认可的大学评估机构（第

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的机构认证评估，从 2004年 4月起

接受教育评估，每 7年为 1个周期。第三方评估是专业

机构的认可评估，分为以学校为单位的机构认证评估和

以专门学院为对象的专业领域认证评估两类[1]。日本药

学教育认证委员会（Japan Accreditation Board for Phar-

maceutical Education，JABPE）自 2013年起对设置六年

制临床药学教育的各所大学进行评估与认证，属于按专

业领域的认证评估。教育评估是为了保证日本药学教

育机构的教育质量，旨在通过公平、科学、规范地评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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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完善我国临床药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推动我国临床药学教育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对日本药学教

育改革和认证背景进行介绍，分析日本临床药学专业认证标准的发展及现行标准的主要变化，提出对我国临床药学教育发展的启

示。结果与结论：日本于2006年正式开始六年制临床药学教育，规定只有六年制临床药学教育毕业生才具备参加药剂师国家考

试的资格。日本药学教育认证委员会（JABPE）是负责日本临床药学专业认证的机构，其认证标准经历2006年、2012年和2018年

3个版本的发展，新版标准（2018年版）在指标体系框架、认证理念、培养要求方面均所有革新，例如其体系框架由2012年版的57

条基准、176个观点整合为2018年版的19条基准、53个观点，重点突出、清晰明确、化繁就简。我国应借鉴日本临床药学专业认证

的发展经验，完善法律法规以保障认证制度健康有序发展、组建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探索专业认证与执业资格有机衔接的机

制、重视院校自评和定性指标的应用、探索构建既立足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临床药学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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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talent

training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in China. METHODS： The background of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reform and accreditation in Japan was introcuded；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in Japan and the main changes of current standards were analyzed so as to put forward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in China. RESULTS & CONCLUSIONS：Japan officially started the six-year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in 2006，which stipulated that only graduates of six-year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can be

qualifi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for pharmacists. Japan Accreditation Borad of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JABPE）is responsible for the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 of clinical pharmacy in Japan. Its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versions in 2006，2012 and 2018. The main changes in the latest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in Japan（2018

edition）are reflected in the innovation of index system framework，accreditation concept and training requirements. For example，

its system framework integrates 57 benchmarks and 176 viewpoints in 2012 edition of accreditation standard into 19 benchmarks

and 53 viewpoints in 2018 edition of accreditation standard，with prominent focus，clarity and simplification. Our country should

learn from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 in Japan，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ensur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accreditation system；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application of self-evaluation and qualitative indicators； explore and construct a training mode of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talents

based on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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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方案，加强和改善教育和研究活动，为人民的健

康医疗事业做出贡献[2]。日本药学教育第三方评估，在

我国则习惯被称为药学专业认证。日本临床药学专业

认证经过近十年的实施发展已渐趋成熟与完善，对日本

临床药学人才的培养及储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

试图通过探究日本临床药学专业认证的发展及实施状

况，为推动我国临床药学教育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日本药学教育改革及认证背景

1.1 日本药学教育改革

日本对药学教育的重视可以追溯到 19世纪 70年

代，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制药系成立，以及随后明治政

府颁布法令明确“医药分业”的管理方针，这是日本药学

教育的起源[3]。历经 100多年的发展，日本药学教育研

究为医疗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

日本社会老龄化的到来，医疗需求不仅局限于疾病的治

疗，提高生活品质、追求一生健康等观念也被不断普及，

围绕药学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培养满足社会需求

的药剂师和药物研究者成为药学教育的重要课题。

2001年，由日本药学教育协会、日本药学会主办的第一

届药学教育研讨会在东京举行；2002年，日本药学会出

台《药学教育模式与核心课程》；2003年，文部科学省召

开药学教育改革与充实调查研究合作者会议并出台《实

践实习模式与核心课程》。这两个模式与核心课程进一

步探讨了培养一名高素质药剂师所需的年限[4]。

2002年，日本启动《学校教育法》和《药剂师法》的修

订，将以培养药剂师为目标的临床药学教育年限由4年

延长至 6年，并于 2006年正式开启六年制临床药学教

育，只有六年制临床药学教育的毕业生才具备参加药剂

师国家考试的资格[5]。

2008年，相关专家在日本厚生劳动省药剂师国家考

试制度改善委员会上针对药剂师考试制度进行讨论。

2012年 3月（六年制临床药学教育第一届学生毕业）起

六年制药学教育对应的药剂师国家考试开始实施。与

此同时，传统四年制药学教育依旧保留，其培养的对象

大多以攻读硕士课程为目标，主要是从事药学研究的人

员和应用型工程师。作为过渡政策，在2006－2017年期

间入学的四年制药学教育的学生，在攻读完成2年硕士

课程并满足一定实践时间的条件后，也可获得药剂师国

家考试资格[6]；而2017年后入学的四年制药学教育的学

生将不再享受此过渡政策。

此次法律修订是日本药学教育的历史性事件，有助

于进一步改善日本的医疗卫生水平。个人想注册成为

一名药剂师，必须先完成六年制临床药学教育。日本药

学教育改革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高等药学教育体系，培养

目标独立且清晰，同时设立以培养药剂师为目标的六年

制和以攻读药学科学学位的四年制两种药学教育类型，

以培养不同的药学人才。

1.2 临床药学专业认证

2004年2月，日本文部科学省下设的咨询机构——

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关于药学教育的改革和充实”中明

确表示，“药学教育第三方评价不仅需要药学教育相关

人员、业务相关团体以及企业相关人员参加，也需要药

学以外的人员参与”。对此，日本众参两院相关委员会

在关于延长临床药学教育年限的《学校教育法》修订的

附带决议中要求“对六年制临床药学教育实施第三方评

价”[7]。应此要求，JABPE在2008年12月正式成立，其组

成包括大学、日本药剂师会、日本医院药剂师会及日本

药学会等成员代表。经过5年的筹备期，JABPE在2013

年正式开始对日本六年制临床药学教育进行第三方专

业认证，以确保临床药学教育的内容和质量符合社会要

求的药剂师培养的要求。另外，JABPE将认证结果反馈

给大学，以促进大学教育质量的持续改进；同时通过向

社会公开各个大学药学教育目标达成度，以加深国民对

六年制临床药学教育的理解和信赖。

JABPE 将认证结果分为“符合”“再评价”和“不符

合”三个层级，“符合”的有效期为7年，“再评价”的有效

期为3年。此外，认证机构从三个层面向大学提供评估

反馈，包括“优点”“建议”和“改善”。“优点”是大学临床

药学人才的培养特色，其教学研究成果有望成为其他大

学的榜样。“建议”指大学虽然满足了达成“认证标准”的

最低条件，但为了达成卓越药学人才培养目标需要更多

努力。“改善”则是列出未满足“认证标准”所要求的最低

条件的问题点。认证结论为“再评价”的大学必须在认

证实施后3年内对问题进行改进，并向 JABPE提交改进

报告，以获得被继续评价的资格。然而，即使大学获得

了“符合”认证，如果其存在问题，在 JABPE的反馈中也

会被指出“改进”或“建议”，并且必须在评估实施后3年内

将改进报告文件提交给 JABPE。提交的文件由 JABPE

理事会审查，并在 JABPE官网上公布。

截至 2020年，日本共有 75家大学设置了六年制临

床药学专业[8]。2013－2019年，除2018年新设立的一所

大学外，日本完成了对剩余74家大学的第一轮六年制临

床药学教育专业认证。根据 JABPE官网公布的评估结

果，共68所大学符合认证要求，6所被要求“再评价”，没

有大学被认证为“不符合”[9]。

2 日本临床药学专业认证标准的发展

日本临床药学专业认证标准坚持与时俱进，并根据

日本临床药学教育发展现实情况不断完善和提高，进而

促进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临床药学认证标准有 2006

年、2012年和 2018年 3个版本。2004年，日本药学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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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第三方评价”研讨委员会与全国药科大学校长、药

学院院长会议下设的药学教育评价实施委员会合作，共

同探讨保证临床药学教育质量的分领域专业认证实施

细则，并于2006年推出认证标准初步方案[10]。2006年版

的认证标准分为 7个大项目、12个中项目、71条基准和

127个观点，涵盖了大学顶层理念设计、课程与实践教

学、师资、生源、硬件设施、与社会合作及自我评价等方

面的内容。2008年，JABPE正式成立，内设“基准、纲要

讨论委员会”，后者负责认证标准、实施纲要及认证程序

等方案的制订及修订。该委员会由大约15位委员组成，

约9名是大学的专职教师，约4名是药剂师，约2名是从

事医疗或大学评价相关行业的专家[11]。2010－2011年

期间，“基准、纲要讨论委员会”征求了19所大学的反馈

意见，并进行试点认证，经过两轮大规模的修订工作后，

最终于2011年10月将认证标准修订版提交给 JABPE审

议并通过；JABPE 于 12月召开全国说明会宣布该标准

于2012年生效。2012年版的认证标准是在2006年版的

基础上修订而来的，分为7个大项目、13个中项目、57条

基准、176个观点，较 2006年版更加详实、系统和全面。

2012年版的认证标准在2013年正式用于日本第一轮六

年制临床药学专业认证[10]。

在 2013－2019年日本进行第一轮六年制临床药学

专业认证期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下属的大学分科会

于2016年3月召开大学教育部会，探讨“毕业认定、学位

授予方针”“教育课程编排及实施方针”及“接受入学者

方针”（以下简称“三个方针”）的设计及运用，以体现大

学在学习成果的目标、教育课程、内容和方法及生源选

拔等方面的个性和特色。2017年开始实施的《学校教育

法部分实施规则的修订》（平成28年文部科学省令第16

号）要求大学要结合自身特色设计“三个方针”并向社会

公布[11]。另外，2003年由日本药学会和文部科学省出台

的药学教育模式及核心课程在执行10年后面临革新，故

在 2013年由文部科学省牵头进行基于学习成果的药学

教育模式与核心课程改革；同时，厚生劳动省于 2015年

开始对药剂师国家考试进行相应修订。为了应对药学

教育的发展以及社会对药剂师素质要求的变化，JABPE

致力于不断调整专业认证标准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形

势。2018年1月，JABPE审议并通过的2018年版认证标

准，主要根据“三个方针”对大学的药学教育计划、内部

质量保证、学习成果评估、“符合《药学实践指南》的临床

教育”的实施情况等进行检查和评估，并将用于 2021年

启动的第二轮六年制临床药学专业认证。

3 日本临床药学专业认证现行标准的主要变化

经过 1年多时间起草并出台的《临床药学专业认证

标准（2018）》是全新的标准，相比于2012年版认证标准，

其变化主要体现在指标体系框架、认证理念和培养要求

等方面。

3.1 指标体系框架的变化

JABPE 2012年版、2018年版认证标准的体系框架

见表1、表2[12]。与2012年版认证标准比较，2018年版认

证标准在体例、标准整合、指标内涵上体现了随时代发

展不断变化的特点。在体例上，2012年版认证标准以

“大项目-中项目-基准-观点”为基本结构。2018年版认

证标准在结构上将大项目和中项目合并，精简为“项目-

基准-观点”3个层次：第一层采用“项目”的概念来表述

领域框架，共含8个领域；第二层每一个领域对应若干条

基准，共含19条基准，每一条基准描述了相应领域的内

涵；第三层每条基准有对应的若干条具体观点来阐述质

量标准，共含53条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对基准的具体要

求及指导方针。在标准整合上，JABPE针对第二轮临床

药学专业认证，考虑到今后10年社会所要求的药学教育

及药剂师培养人才应具备的素质，以“基于‘三个方针’

的大学教育质量改革”为基础，以重视内部质量保障为

核心，再加上充实学习成果相关的评价，将 2012年版的

57条基准、176个观点整合为 2018年版的 19条基准、53

个观点，其基准及观点以重点突出、清晰明确、化繁就简

的方式呈现。在指标内涵上，2018年版认证标准首先从

六年制药学教育课程的制定和实施开始，更加重视以学

生为中心；其次注重“三个方针”的设计、运用和学习成

果的评价；最后要求药学院校根据“三个方针”实施自我

检查和评价。

表1 JABPE 2012年版认证标准体系框架

Tab 1 Framwork of 2012 edition of JABPE accredita-

tion criteria system

大项目
教育研究上的目的
药学教育课程

学生

教师组织、职员组织
学习环境
外部对应
检查
合计

中项目
1.教育研究上的目的
2.课程编制
3.医疗人员教育的基本内容
4.药学专业教育的内容
5.实务实习
6.培养解决问题能力的教育
7.学生录取
8.成绩评价、升级、学士课程结业认定
9.学生支援
10.教师组织、职员组织
11.学习环境
12.与社会的合作
13.自我检查及评价

基准数
1

2

8

4

9

2

3

6

8

8

2

2

2

57

观点数
5

7

25

9

29

9

8

17

20

24

8

8

7

176

3.2 认证理念的变化

3.2.1 特色发展理念 2018年版认证标准鼓励不同类

型的大学合理分工，在各自的层次上形成办学特色、争

创一流。第一轮认证的评价标准采用“如果满足全部观

点就符合基准”；与此相对，第二轮认证强调“观点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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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重要内容，但并不仅仅满足观点就符合基准”。因

此，2018年版认证标准希望各大学不要只局限于观点和

注释，而是充分利用自身特色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价[11]。

JABPE认为，要建设高水平临床药学教育，大学需有自

己准确的办学定位和特色发展规划。在认证标准中，

JABPE要求大学根据自身教育理念，设计并运用具有一

致性的“三个方针”，强调将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以显

示大学拥有怎样的个性、特色、魅力，能够培养怎样的有

为人才。2018年版认证标准既有力地保障了日本临床

药学教育的基准质量，又促进了大学的特色发展。

3.2.2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 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s-

based education，OBE）理念由美国教育家Spady于 1981

年率先提出，该理念以学习成果驱动整个教学活动和质

量评价，至今仍被认为是追求卓越教育的先进理念[13]。

2005年以来，日本高等教育的焦点从“教师教了什么”转

变为“学生学了什么”[14]，世界医药教育的潮流也朝着以

学习成果为基础的教育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JABPE

用OBE理念引导 2018年版认证标准的修订，在专业认

证标准下重新厘清“教”与“学”的关系，激发临床药学专

业教学活动的整体内在活力，实现教学与管理的绩效最

优化。2018年版认证标准强调专业教学设计和实施要

以学生接受教育后所取得的学习成果为导向，并对照毕

业生核心能力和要求，评价专业教育的有效性。例如

2018年版认证标准的第 3.2.1.1条观点提出：“药学教育

课程的设计，教学实施要注重使用适合达成学习目标的

学习方法”；第3.3.1条基准要求“大学应根据教育课程的

编制及实施对学习成果进行适当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应

用于教育课程的编制及实施的改善中去”。

3.2.3 持续改进理念 以往的认证评估重视的往往是

静态的、封闭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而 2018年版专业认

证标准遵循持续改进理念（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

ment，CQI），推行的是动态的、开放的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15]。2018年版认证标准基于戴明循环质量环——计

划、实施、检查、改进（plan-do-check-action，PDCA）的全

面质量管理理论[7]，强调专业必须建立有效的质量监控

和持续改进机制，能持续跟踪改进效果并用于推动专业

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2018年版认证标准新增加“内

部质量保证”评估项目，其中第 2.1条要求“大学对于培

养目标及‘三个方针’的实施进行自我检查及评价”；第

2.2条要求“大学根据自我检查及评价的结果进行改

善”；在第3项“药学教育课程”中要求“大学对教育课程

及其内容、方法的合理性进行验证，并根据其结果进行

改善和提高”。2018年版认证标准通过不断反馈和评价

教育教学活动，发现需要改进的环节并及时修正，以不

断促进临床药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3.3 培养要求的变化

2016年 8月，修订后的日本《学校教育法》将初等、

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目标由“学习能力三要素”提升为“资

质、能力三大支柱”。因此，2018年版认证标准共有 12

处提到培养药学专业学生的“资质和能力”，具体是指

“知识和技能，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等能力，具有主体

性和与各种各样的人协作的态度等”。无论从招生录

取，还是教育课程的设计以及毕业生学位授予，各大学

均围绕如何提升药学生的“资质和能力”进行。与 2012

年版认证标准相比，2018年版认证标准增加了关于行为

学及心理学教育内容的要求，提倡临床药学课程设置将

人文社会学科、药学、临床实践有机融合，着重培养学生

良好的职业道德、协作能力、心理素质以及与医师、患者

的交流沟通能力。

4 日本临床药学专业认证对我国临床药学教育发

展的启示

日本六年制临床药学教育虽被界定为本科层次，但

其课程体系类似于美国药学专业博士（Pharm D.）教育，

是专业学位教育，其培养层次高于我国临床药学本科教

育、低于我国临床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结合

日本临床药学专业认证的发展，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 5

个方面对我国临床药学教育发展提供启示。

4.1 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专业认证制度健康有序发展

2004年，日本《学校教育法》和《药剂师法》部分修订

法案相继获得通过，根据相关规定，日本临床药学专业

认证是强制性的[16]。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对执业责任重

大、社会通用性强、关系公共利益的一些专业性学科（如

与健康相关的医药、卫生，以及工程、教育、法律等学科）

实施专业认证的制度一致[17]。这类专业人员的执业能

力必须有切实的质量保证，即必须获得一个经过严格专

业教育评估认可的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我国

的专业认证工作起步比日本略晚，尚处于探索阶段，尚

表2 JABPE 2018年版认证标准体系框架

Tab 2 Framwork of 2018 edition of JABPE accredita-

tion criteria system

项目
1.教育研究上的目的和“三个方针”

2.内部质量保证
3.药学教育课程

3-1教育课程的编制
3-2教育课程的实施
3-3学习成果的评价

4.学生录取
5.教师组织、职员组织
6.学生支援
7.设施、设备
8.社会合作、社会贡献
合计

基准数
3

2

1

5

1

2

2

1

1

1

19

观点数
7

3

3

11

3

7

12

4

0

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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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法律层面或部门规章制度方面对专业认证实行强

制性制度设计。以药学专业认证为例，我国实行大学自

愿申请参加专业认证制度，对通过认证的大学有一定积

极意义，但对未申请认证的大学的药学专业没有任何影

响。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应完善一系列法律法规（如《教

育法》《高等教育法》）及制度（如专业认证制度）来保障

药学专业认证制度实施的外部运作，为药学教育的健康

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可将专业认证结果与

高校财政拨款或招生指标挂钩，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宏观

调控对大学的药学专业人才培养进行激励和制约。

4.2 组建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

日本临床药学专业认证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JABPE

负责，JABPE理事会是负责其运营的最高机构，综合评

价评议会（以下简称“评议会”）是评价的决策部门，理事

会委托评议会独立开展认证工作。评议会的组成不仅

有大学相关人员，还加入了与医疗相关的药剂师、医生，

以及患者代表和记者等，从多个视角来进行具有客观性

和第三方性的评价。评议会下设“评价委员会”，并由评

价实施员组成“评价小组”，与评价委员会并列的还有

“基准、纲要讨论委员会”和“异议审查委员会”[7]。总体

而言，评价决策部门（评议会）与运营部门（理事会）的职

权分离保证了认证机构的独立性；第三方成员参与的评

议会确保了认证的第三方性；认证标准及实施规则的制

定和公开保证了认证组织运营的透明度。我国本科临

床药学专业认证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药学类教学指导委

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负责。与日本 JABPE相比，我

国教指委在以下两方面有改进的空间：一是教指委成员

基本以各大学专家、教师为主，行业及社会公众参与度

偏低；二是认证工作依托大学的某个机构进行，在经费

及人员上得不到保障。因此，笔者建议认证机构由教指

委牵头组织，吸纳大学药学教育专家、历史悠久且影响

力较大的药学行业协会负责人、用人单位以及执业药师

资格认证中心负责人，共同组建相对独立的药学专业认

证机构。认证机构的委员由各有关行业组织人员组成，

探索组织开展独立认证工作。通过搭建认证机构，有助

于更加有效地促进教育机构和行业组织的深度交流，聚

焦人才培养质量与行业的吻合度。同时，笔者认为可吸

收借鉴国际认证组织的运营模式，在认证资金来源渠道

上采取政府资助、专项拨款、单位自筹等多元模式，促进

专业认证积极发展。

4.3 探索专业认证与执业资格有机衔接的机制

从日本实践经验来看，利用专业认证标准引导临床

药学人才培养，将获得六年制临床药学学位与职业资格

紧密衔接，是提高临床药学专业社会认可度、确保临床

药师从业人员质量及行业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我国

药师职业资格分为职称药师和执业药师两个管理体系，

前者归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理，后者归属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管理。总体而言，药师职业准入资格对申请

人的专业学习经历要求偏低，药学专业认证与职业资格

衔接发展缓慢[18]。因此，积极探索我国药学专业认证、

职业资格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构建专业认证

和职业资格有机衔接的机制非常必要。具体来说，专业

认证在与我国药师职业资格的衔接上应考虑我国职称

药师与执业药师双轨制的实际现状，通过尽快推进《药

师法》出台，理顺药师管理体系，协调解决我国医疗机构

药学技术人员的职业准入问题。笔者建议对通过专业

认证的培养单位授予学位的学员给予职业资格考试的

优惠条件，比如在报名考试资格上取消或缩短对工作年

限的限制，认可毕业生在专业实践环节的时间并免除部

分药学专业课程的考试等。

4.4 重视院校自评和定性指标的应用

日本 JABPE重视院校自评，认证标准中要求学校建

立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并且通过自评不断改进及完善自

身培养质量；同时注重院校发展特色，不完全用定量指

标来衡量院校的办学定位、办学思路、社会贡献等。在

日本临床药学专业认证中，定性指标占多数，标准体系

仅对专业发展进行框架性、定性规定，很少提出定量描

述及硬性要求，这就给了各大学充分的自主性和自我发

展空间。借鉴日本经验，我国临床药学本科专业认证标

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改进：一是建议在指标体系中适当

增加定性指标的数量；二是将专业自评作为一项重要的

程序和步骤，以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三是将评估重点

从检查图书、师资、教学设施等资源投入情况转移到评

估教育成果的质量上，在重视资源投入的同时强调教育

成效。

4.5 探索构建既立足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临床药学人

才培养模式

全球社会与经济的高度发达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导致社会对健康保健产业的需求增加，药剂师的角色在

社会健康保健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据统计，2020年日

本 75所设置药学专业的大学共招收六年制临床药学专

业学生 11 604人、四年制药学专业学生 1 448人[8]，以培

养高层次药剂师为目标的专业学位教育成为日本药学

教育的主流。据 2019年数据统计，我国药学类、中药学

类等共有相关专业 15个，全国范围内共有本科专业点

1 038个，而专门培养药师人才的临床药学专业点仅 52

个，仅 28所大学设有临床药学二级硕士、博士点[19]。据

我国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统计，截至 2021年 2月底，

全国每万人口执业药师人数为 4.3人，低于国际药学联

合会（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FIP）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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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每万人口应累计拥有注册执业药师 6.2人）[20]。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不仅药师数量不足，且药师队伍

质量也有待提高。例如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

VID-19）疫情中，药师更多回归到保障药品供应的传统

职能上，对重症患者开展药物监测与治疗服务的质量有

待提高，对轻症患者的用药指导及教育有待加强，使得

药师在抗击疫情中更多发挥的是辅助性作用。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暴露出我国药师临床实践能力不足的

现实[21]。因此，现行的药学教育模式和目标已出现落后

于社会需求的现象，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药学人才培养结

构和培养模式，既是国情的需要，也顺应了国际药学教

育动态发展的趋势。具体来说，一是要有层次、有步骤

地增加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药师型人才的培养，将五

年制临床药学本科逐步转为“5+2”或“5+3”长学制一体

化培养模式；二是要加强“实学教育”和“人格的陶冶”，

在临床实践能力、专业素养和职业修养等方面对学生进

行全方位培养；三是要健全临床药学硕士专业学位质量

认证体系，形成分层次、分领域的临床药学教育质量认

证体系。

5 结语

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专业认证作为国际上行

之多年，并被广泛采纳的保障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

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日本通过立法明确临床药学专

业认证的法律地位，促进专业认证与药剂师职业资格的

有机衔接，根据社会需求及药学教育的发展不断调整和

提高认证标准。我国临床药学专业认证机制需取其精

华，以进一步完善我国临床药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建设，提高培养质量、促进临床药学教育与药师职业资

格的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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